附件2

[bookmark: _Hlk50532655][bookmark: _Hlk50532217]首都高等学校第 58 届学生田径运动会
（普通组）暨首都高等学校第12届秋季
学生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宗旨
为了推动首都高等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大学生田径运动普及和提高，增进首都高校校际间体育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特举办此次秋季学生田径运动会。
二、日期地点
（一）日期：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25日（星期日）
（二）地点：北京工业大学
三、参赛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有正式学籍并在我市高校就读的大学生、研究生。
（二）下列学生不能参加本届运动会：
1.成人教育学生、短期班学生；
2.体育院校和综合大学体育学院体育专业学生；
3.享受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政策，包括免试入学、单考单招、二本线65%、二本线录取、一本线录取等待遇的学生和享受加20分投档待遇的学生以及体育特长生及留学生；
4.民办院校非计划内招生学生。
（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需要进行注册。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佩带运动员参赛卡检录（吊绳和卡视为一体，缺一不可）。2020级新生要持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检录。
（五）凡参赛的运动员须经医生检查确认身体健康，并出具保险公司为本届运动会参赛运动员办理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单复印件，并在报名单上加盖医务章方为有效。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等相关人员进入北京工业大学须持一周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六）参赛运动员未满18周岁（截至2020年10月24日）不能参加跨栏和铅球项目比赛。
四、竞赛分组
本届比赛分为甲组、乙组、丙组。
甲组：田径高水平运动队学校，（体育院校和普通高校中体育教育、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专业学生不能参加比赛）体育院校中普通学生可以参加比赛。
乙组: 非甲组学校且人数 8000人（含）以上学校。
丙组: 非甲组学校且人数 8000人（不含）以下学校。
五、比赛项目
（一）男子甲组、乙组、丙组：各13项
100米、110米栏、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00米、 4x1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男子五项全能(110米栏、铅球、跳高、跳远、1500米)。
（二）女子甲组、乙组、丙组：各 13项
100米、100米栏、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5000米、4x1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女子五项全能（100米栏、铅球、跳高、跳远、800米）。
（三）混合接力甲组、乙组、丙组：各1项
[bookmark: _Hlk51242268]4x400米接力（男2人、女2人，棒次顺序自行安排）
六、报名办法
（一）甲组限报20人、乙组限报20人、丙组限报15人。男、女人数比例不限。
（二）各校可报领队（体育部领导）1人，教练2至4人，不可多报。
（三）网上注册报名：
1、通过http://sh.bjdtx.com/报名。
2、注册时间：
[bookmark: _Hlk50532502]2020年9月18日至10月11日20：00（截止）。
2020级新生注册按照要求手动注册，需准备身份证、入取通知书。2020级新生注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3、报名时间：
[bookmark: _Hlk50532531]2020年9月18日至10月11日20：00（截止）。
报名单打印一式两份，加盖学校和医务部门公章并同时出具保险公司为本届运动会参赛运动员办理的“人身意外伤害险”。
4、运动员号码布沿用首都高等学校第56届运动会多威版号码布号段。
七、竞赛办法
（一）男子100米、200米,女子100米、200米，按照成绩录取前8名参加决赛。男、女800米比赛采用分组，不分道比赛。
（二）凡竞赛项目报名不足3人或3队时（含接力队），即取消该项目的比赛，由协会通知有关学校改项。
（三）田赛项目比赛顺序由大会抽签排定。
（四）接力项目，各校接力运动员必须统一服装，否则不准参加比赛。
（五）田径项目每人限报两项，每项限报二人。可兼报接力，各单位可报男、女接力各1队。全能运动员仅可兼报接力。
（六）比赛使用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七）男子10000米，女子5000米项目关门时间，按照比赛中第八位结束比赛的运动员的成绩为关门时间，超过关门时间的运动员即终止比赛。（关门时间执行方法：是指运动员到达关门时间时仍距离终点400米以上者，即被劝离退出比赛。）
八、录取名次、记分奖励办法
（一）田径单项和接力录取前八名，并按9、7、6、5、4、3、2、1记分。接力和全能项目分数加倍。
（二）单项、接力项目录取前八名并发证书，获得前三名现场颁奖牌。成绩证书由参赛运动员上网自行打印证书，无时限要求。
（三）凡打破首都高等学校秋季学生田径运动会记录的运动员，将颁发破纪录奖。
（四）如总分相等时，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五）田径项目团体总分：甲组、乙组、丙组分别录取男子团体总分、女子团体总分、男女团体总分前八名。
（六）各参赛院校和运动员必须遵守本规程各项规定。如违反或不符合规定，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即取消比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严重者取消团体总分并全市通报批评。
（七）本次运动会评选最佳参赛组织奖30名，评选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若干名，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九、领队会
领队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十、其它未尽事宜，以田径分会通知为准。
[bookmark: _GoBack]
